关于调整学院企业兼职督导员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（系）：

根据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要求，上一届企业兼职督导员任期已满，现决定对企业兼职督导员进行调整，每个学院（系）所聘人数不超过10人，聘期三年（2016年11月-2019年10月），请各二级学院（系）于10月10日前把人员调整后的名单报到质管办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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